
活动现场，大家有序体验模

拟手铐佩戴，近距离观察装水教

学版催泪喷雾的使用方法，认真

观看警官演示防暴动作。走进羁

押室，针对“为何羁押室规格不

同”的疑问，工作人员耐心解释，

不同尺寸的羁押室是为适配不

同场景，尤其会为有幽闭恐惧倾

向的嫌疑人安排空间稍大的羁

押室。 户外警车旁，警笛鸣响的

瞬间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警用

设备的威慑力； 模拟射击环节，

大家对着电子靶射击，电脑实时

播报环数，在趣味互动中体会到

法警训练的严谨细致。这些触手

可及的体验，让“正义”不再抽

象，也让孩子们牢记“遵纪守法

是成长的安全密码”。

法律知识讲解环节，年轻法

官将专业内容转化为贴近少年

生活的实用常识。从“假一赔三”

的消费维权技巧、“爱豆表情包

仅能使用官方版” 的肖像权知

识，到法槌与底座的重量设计奥

秘， 法官们的层层拆解通俗易

懂；同时，法官们还结合“免费皮

肤陷阱： 汇款解封游戏账号”的

诈骗案例、“帮办银行卡卷入千

万流水”的帮信罪实例，以及“非

理性氪金”的消费警示，让网络

安全、权益保护等知识点变得生

动鲜活。当听到“遇到诈骗、不明

资金流转，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并

联系警方”的提醒时，孩子们频

频点头，将这些“避坑指南”牢记

于心。

随着法袍穿戴整齐、法槌握

于手中，“被告人张快快故意伤

害案”庭审正式开始。 孩子们分

别饰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

法警等角色， 严格遵循调查取

证、 当庭辩论等真实庭审流程。

“被告人”的辩解、“公诉人”的举

证、“审判长”的公正裁决，让大

家在角色扮演中深刻理解“法律

思维要讲证据、讲逻辑”的内涵。

红领巾流动议事会则掀起

头脑风暴，三大议题碰撞出法治

思考的火花。 围绕“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孩子们自发设计《红领

巾网络文明公约》，明确“不泄露

隐私”“辨别诈骗信息”“理性追

星”等倡议；针对“橡皮擦失踪

案”，大家运用法律思维分析“证

据链”与“责任划分”，将校园小

纠纷转化为生动的法治实践课；

畅想“AI 法官的正义程序”时，

孩子们围绕“必须公开透明”“AI

法官能否代替真人法官”等问题

各抒己见。 （来源： 天平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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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徐汇少先队周末半日营第六季“法盾解密行动：我是天平小法官”活动

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精彩“开营”。 32 名少先队员化身“法治侦探”，在探秘、学

习、模拟、议事中解锁法律“隐藏关卡”，把“知法守法”的种子稳稳种进了成长的

土壤。

穿上法袍，敲下法槌

少先队员当了半日“小法官”

不

是

﹃

谁

闹

谁

有

理

﹄

而

是

﹃

谁

错

谁

担

责

﹄

日前， 引发网上关注

的“我听交警的”事件迎来

新进展： 江苏省苏州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

报， 涉事女子因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中“扰乱公共

秩序”和“公然侮辱他人”

的相关规定， 被依法处以

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

300 元的处罚。 这一结果，

不仅是个案正义的实现，

更是对“谁闹谁有理”等歪

风邪气的当头棒喝。

事件发生于今年 8 月

4 日的苏州街头，一骑电动

自行车男子见绿灯亮起准

备起步时，与一骑电动自行

车逆行的女子发生剐蹭。该

女子情绪激动， 拿出手机

边拍摄边质问男子：“撞了

人你还揍人是吗？ ”“你是

怎么活到现在的？ ”“你撞

到我没关系是吧？ ”……面

对女子怼脸拍摄、 言语刺

激乃至歪曲事实， 男子不

对骂、 不冲突， 全程重复

“我听交警的”。 交警赶到

后判定女子全责， 但其拒

不接受责任认定结果，并

在到交警大队处理途中逃

走。 之后，该女子更是将未

打码视频上传网络， 导致

男子隐私泄露遭网暴。

事件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莫

过于当事男子在对方手机镜头逼

近、 侮辱性言语冲撞时表现出的惊

人定力，不被对方的情绪裹挟，不陷

入无谓的口舌之争，仅用“我听交警

的”五个字回应到底。 这种表现，不

是怯懦，也并非无能，而是依法维权

的正确打开方式：相信公共规则，主

动将个人纠纷置于法律框架之下，

将评判对错的权力交给执法机关。也

唯有如此，才能既避免当事人因“怕

麻烦”私了留下隐患，又防止因“争口

气”升级冲突，将小事拖大、大事拖

炸，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反观涉事女子，在明知自己逆行

本该负全责的情况下，先是设置话语

陷阱构陷他人，后又将剪辑视频上传

网络试图煽动舆论，俨然一副“谁闹

谁有理”的做派。 这种把公共平台当

私人“审判庭”的做法，在某些特定情

境下或许曾短暂地奏效过，但在一个

日益崇尚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里，其

生存空间正被不断压缩。特别是在此

次事件中，公众舆论一边倒地称赞当

事男子展示了“教科书式”的应对和

维权技巧，且警方最终依法对涉事女

子予以行政拘留，再次清晰无误地表

明： 舆论场不是颠倒黑白的舞台，用

情绪绑架正义的企图终将落空。

从“我听交警的”的克制和坚决，

到“视频发上网”的肆意与冲动，事件

中双方当事人截然不同的做法，在导

致两个迥异结局的同时，也折射出新

的舆论生态之下个体面对各种纠纷

时的边界。 在规则社会里，音量分贝

从来与是非曲直无关，情绪宣泄也始

终替代不了程序正义。 唯有敬畏规

则、尊重法律，摒弃“谁闹谁有理”的

错误心态，才能在各执一词的纠纷中

真正守护好自己的权益。

在为当事男子的应对方式点赞

之余，我们也期待“我听交警的”能成

为更多人在面对纠纷时的首要选择。

同时，希望所有执法机关像此案中的

警方一样，以公正、高效的处置来回

应这份信任，让守法者扬眉，让违法

者受罚。也只有当每一次对法律的信

任都能得到正向反馈，法治才能真正

成为融入血脉的社会习惯，成为我们

每一个人面对风雨时最硬的底气。

（来源：《河北法治报》）

孩子们在法警装备展示区进行体验

十年养犬，一朝意外，生

命从此消逝，责任该归谁？

宠物犬遭遇飞来横祸

2014 年 9 月， 李某购买

了一只萨摩耶品种宠物犬，

并办理了宠物免疫证。 2024

年 11 月，李某的宠物犬在小

区内自家车库门前地面睡觉

时， 被王某驾驶的小轿车不

慎碾轧， 王某将该犬送至宠

物诊所治疗， 后因治疗无效

死亡。 李某向王某索赔未果

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王

某赔偿犬只的购买费用 8000

元及饲养费用 66000 元，共

计 74000 元； 同时请求事故

发生时王某所驾驶车辆投保

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

险的某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

内赔偿其经济损失。

案件审理过程中， 被告

王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

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 保险

公司认为李某未提供相应证

据证明狗的实际价值，74000

元的经济损失计算不合理，

且王某对自己的狗未尽到管

理义务，自身存在一定责任，

因而拒绝赔偿。

法院：

司机与犬主人均存在过错

保险公司赔付损失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

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王某

未尽谨慎驾车义务碾轧李某

的宠物犬并致其死亡， 存在

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李某

未给其宠物犬佩戴牵引绳，

任其在小区内公共区域休

憩、自由活动，未尽到妥善管

理义务，亦存在一定过错。

结合本案案情、 各方当

事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

和过错程度大小及公平原

则， 酌定由王某承担 70%的

损失，李某自负 30%的损失。

关于损失金额 ， 参照

2014 年市场关于萨摩耶犬只

的价格，酌定案涉犬只价值为

8000 元； 宠物犬饲养费用并

非法定的赔偿项目，照料案涉

犬系李某的责任，由此产生的

生活费用等应由其自行承担。

王某驾驶的轿车已投保

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

险， 本案事故在该险种赔付

的范围内且发生在保险有效

期限内， 保险公司应在保险

限额内赔付。 综上，保险公司

应向李某支付财产损失金额

5600 元（8000 元×70%）。

判决作出后， 原告李某、

被告王某、被告某保险公司均

未提起上诉，被告某保险公司

已主动向原告李某履行完毕。

宠物引发的纠纷

该如何厘清责任？

近年来， 很多人出于陪

护、兴趣、精神慰藉等需求而

饲养宠物， 宠物数量和饲养

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 因宠

物管理而引发的矛盾纠纷也

随之增多。 一方面，宠物作为

饲养人的合法财产， 受到法

律保护，损害他人财产的，应

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

本案中，被告未尽谨慎驾

车义务将原告饲养的宠物犬

碾轧致死，侵害了原告的财产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的规定，应向原告进

行赔偿，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

三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

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

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的规

定，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

围内先行予以赔偿。

另一方面， 公民饲养宠

物应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社

会公德， 应通过对宠物佩戴

牵引绳、加装宠物笼、对有攻

击性的宠物佩戴防咬人嘴套

等方式，确保宠物在可控范围

内活动，不妨碍到他人生活。

本案中原告未妥善管理

所饲养的犬只， 导致其在小

区公共区域休憩并被碾轧致

死，原告自身存在过错，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

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

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

人的责任”的规定，应减轻被

告的相应赔偿责任。

（来源： CCTV 今日说法）

宠物犬在车库门前睡觉被车辆碾轧，

犬主人索赔 7.4万元，法院怎么判？


